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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訓育組 

ㄧ、5/10(五) 下午 2:00~4:00 校慶預演，請全體同學聽廣播至活動中心 2F集合。 

     二、校慶開幕式: 高一及高二每班 20位同學集合，高三全班集合。 

         校慶閉幕式: 高一、高二及高三全體集合。 

     三、校慶活動集合圖: 

     四、第 78週年校慶流程圖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貳、 課外活動組 

一、校慶社團才藝舞台表演節目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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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生輔組 
     一、請假注意事項： 

      (一)公假、事假、病假皆須檢附相關證明(如家長證明、應考證明或者准考證)。 

       (二)段考期間病假須以公立醫院或地區醫院診斷證明為請假依據。 

       (三)病假達一日以上至兩日內須檢附就醫證明。      

      

     二、改銷過作業：        

       (一)銷過單檢附之證明條如為影本，須加蓋師長職章。 

       (二)高三畢業生： 

           申請警告銷過收件截止：113年 5月 24日止。 

       (三)銷過申請單一律使用校務行政系統內格式(於本校校網松山家商學生手冊內)，如格式不符 

           則予以退件。 

       (四)請完成家長-導師-輔導教官核章(如為小過以上需要加蓋輔導老師)後繳交至學務處生輔組 

 

    三、性別平等教育宣導事項： 

        性騷擾：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： 

       (ㄧ)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，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，致影響他人之 

           人格尊嚴、學習、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。 

       (二)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，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、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  

           者。 

 

        性霸凌:指透過語言、肢體或其他暴力，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、性別特質、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

        進行貶抑、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。 

 

        綜整以上，請同學勿將他人身體上特徵作為開玩笑的內容，避免違犯法律及校規。 

 

    四、交通安全宣導： 

        近期有家長反應校門口放學時間，已經考取駕照並騎機車的同學，常會炫耀性的在校門口高速 

        行駛，提醒有駕照同學在校園周邊騎機車避免高速行駛，防範交通事故發生，尊重行人用路安 

        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	四、交通安全宣導：

